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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工資工作小組第 11次會議 

與會人員發言紀要 

壹、時間：107年 3月 31日（星期六）上午 10時 

貳、地點：本部 601會議室(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 2段 83號 6樓) 

參、主持人：許部長銘春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簿 

伍、報告事項： 

第一案：報告基本工資工作小組第 11 次會議決議（定）案執行情形。 

與會人員發言重點(按發言順序)：  

鄭委員富雄： 

一、 就會議資料顯示，臺灣接單海外生產的利潤金額 100元中僅有

5元，建議更深入研究。臺灣企業多在大陸生產，財報顯示利

潤很高，實際上當地報稅金額很低，有移轉價格之虞。 

二、 海外接單模式之利潤，似未反映在勞工身上，當中有錯綜複雜

的因素。台灣勞動生產力確有進步，但勞工貢獻度卻很難顯示，

建議專家學者詳加分析。 

三、 以往新台幣對美元升值至26元或27元時，造成產業積極外移，

迄今台灣製造業僅剩全部產業的 26%至 27%。現在台幣再度升值，

企業是否可能繼續留在國內生產，亦應納入考量。 

行政院主計總處： 

三角貿易是以淨值納入 GDP做衡量，至如何影響勞動生產力及

勞動分配率，建議另做深入討論。 

莊委員爵安(戴國榮秘書長代)： 

委員提到勞動生產力對企業營收獲利貢獻度有多少，會牽涉到

企業勞動成本，也會影響基本工資調整，個人認為企業利潤確

實會影響基本工資調整的幅度及金額，另一重點是企業盈餘分

配與勞動生產力間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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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委員語： 

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 GDP時，因國際情勢變動太大，許多因素

無法兼顧，所以統計數值無法十分精準。例如：許多海外生產

報表要合併台灣報表申報，與以前台灣純粹生產模式已不相同，

建議對於統計數據的呈現要有更深入研究。 

張委員旭政： 

GDP的計算應有國際公用的計算準則，而三角貿易應該也非台

灣獨有，想瞭解我國的 GDP計算的方式是否與其他國家不同？  

何委員語： 

個人也認同台灣勞工對企業在國內接單海外生產的貢獻，但在

三角貿易關係下計算 GDP時，國內接單海外生產模式會扭曲企

業原本利潤。 

行政院主計總處： 

GDP是依據國民經濟會計制度編算，該制度是國際公認準則，

世界各國都是遵循這個準則編製國民所得。 

王委員清風（鍾秘書長榮欽代）： 

三角貿易的計算與 GDP的比重計算，在國際間有標準的計算方

式。但同為三角貿易，不同產業會有不同營運模式，不同產業

占 GDP的比重亦不同，當中存在勞工運用生產力不同，企業若

能將資料提供給主計總處參考，該處在計算三角貿易中勞動生

產力的貢獻時，應可更為精確。 

蔡委員明芳： 

GDP的計算方式是國際通用的。不同的產業在三角貿易之占比

會有不同，國際跨國企業的三角貿易比重是較高的，且每個國

家的三角貿易皆不同，就台灣而言，因中國磁吸效應，台灣的

三角貿易比重較高。 

行政院主計總處： 

國民所得統計每年三角貿易淨收占 GDP的比重，所採用各項統

計資料中有參考每 5年工商普查中各企業的三角貿易收支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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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李委員健鴻： 

委員問題在於三角貿易對勞動生產力影響有多少，建議由主計

總處就現有資料庫的數據，分析三角貿易對勞動生產力的影響

百分比多少進行分析，較為快速。 

何委員語： 

主計總處資料雖最詳細，但仍建議由專家學者就主計總處的資

料進行分析，因為在資料中提到之「因該 5元為三角貿易過程

中，國內廠商提供之運籌、規劃、調度、財物、管理、行銷、

專利及其他技術等服務」係主觀概念，仍應由勞動部委託專家

學者與主計總處共同進行客觀分析。 

蔡委員明芳： 

贊同先由主計總處進行分析，對分析結果倘有疑義，再進一步

討論。若委員對於行政院主計總處數據有疑義，即使由學者偕

同主計總處進行數據研究，委員恐仍會存疑。 

鄭委員富雄： 

前次會議提到「目前國內 6成以上產業是台灣接單海外生產模

式，在計算勞動生產力及勞動分配率時可能產生扭曲，建議應

由專家學者做精確的分析。」，建議仍應由專家學者進行研究。 

莊委員爵安(戴國榮秘書長代)： 

本議題討論的重點在於企業盈餘分配與勞動生產力之關係。工

作小組的功能，係就委員對報告有疑義之處進行精確的研究。 

何委員語： 

建議應將數字計算精確後，再討論利潤分配及基本工資方向。

前次決議就三角貿易、台灣接單海外生產、原料在海外生產台

灣出口、海外合併報表等作精準分析，仍希望由專家學者與主

計總處共同完成報告，並於下次會議提出。 

統計處 

歷次發布國民所得資料前，皆會經過國民所得評審委員會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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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委員會是由國內重要經濟專家學者參與組成，本案先做較深

入的統計資料呈現，並請職掌國民所得業務單位做更精確的計

算及相關說明，俾利各位委員進一步了解 GDP在海外生產模式

之計算方式。 

劉委員士豪： 

建議可由本委員會經濟學者對主計總處的資料做說明，個人也

願意一同參與討論三角貿易對計算基本工資之影響。 

何委員語： 

另提醒，部分海外幹部所得之薪資，主計總處統計不到。 

鄭委員富雄： 

GDP的計算包含國貿、投資及消費，台灣大多是靠經貿投資，

電電公會在國貿生產總值占全台灣 GDP的一半，外銷也占全台

灣的一半，故在討論基本工資及薪水分配時，才會著重台灣接

單海外生產模式統計資料的準確性。 

 

第二案：現行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之組成與審議機制一案，提請 公

鑒。 

與會人員發言重點(按發言順序)：  

鄭委員富雄： 

一、 政府與學者應扮演行政中立的角色，尊重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

的決議，並建議將委員會提到行政院層級。 

二、 另關於最低工資法，要將經濟因素說明並考量清楚，並應俟最

低工資法制定後再來審議基本工資。 

莊委員爵安(戴國榮秘書長代)： 

一、 勞方一直提出兩個訴求，一是將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提高至行

政院層級，二是制定基本工資公式。議程提到設立基本工資是

在保障勞工基本生活，但爭議點便在勞資雙方對何謂保障勞工

基本生活看法不同。有關企業獲利究竟是否係勞動生產力所產

生的貢獻，建議仍應審慎研議。 

二、 總統今(107)年亦針對國內經濟勞動情勢時提出兩點回應，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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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企業應該將獲利反映在勞工薪資內，第二點是希望在今年解

決勞工低薪問題，建議工作小組研議事項應與政府政策目標做

連結，提出可行方案，供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審議之用。 

三、 國內的低薪問題不僅是基本工資調整的問題，還包含勞動派遣、

非典型勞動人口大幅增加、外勞、產業的轉型升級等議題，亦

涉及經濟部及國發會等，建議建立長久可行制度。 

何委員語： 

一、 會議資料提到 7個統計指標，應由勞資雙方依據數據協商，日、

韓皆由勞資協商。又我國去年 GDP不到 2萬 5，韓國 3萬、日

本 4萬 1、德國 4萬 3、香港 4萬 5、新加坡 5萬 4、美國 5萬

9，相較前開各國，台灣合理的基本工資應為多少？ 

二、 產業獲利率越高，勞動力報酬率卻下降是事實，目前臺灣人力

密集產業外移，剩下高資訊產業，加上產業自動化，導致所需

人力較少。未來世界各國在自動化及高資訊化下，勞動力及勞

動報酬率皆會下降，企業將資金投入自動化設備及高精密技術，

臺灣已經走向移動物聯網、AI人工智慧、物聯網技術、大型計

算機、自動化機器人、3D模組技術、能源儲存技術、能源再利

用技術等 12項新興產業，未來所需人力仍將逐漸減少。 

三、 支持企業獲利應給予員工加薪，但仍要看整體企業狀況及獲利

結構。 

四、 支持工作小組運作程序及基本工資審議參考之指標，贊成第三

季照常召開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 

陳委員英玉： 

一、 建議未來可依各行業之平均工資、經濟發展成長率及消費物價

指數，包含躉售物價指數及勞動生產力等逐年提高或調整，制

定行業別之基本工資。 

二、 資方代表對主計總處提出數據存有質疑，要求應由學者做分析，

但各個學者研究結果不盡相同，且主計總處資料亦不斷更新，

建議應制定一次性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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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委員旭政： 

基本工資工作小組係提供諮詢意見，議事規範係指議事決定時

所需遵守之程序，故附件二建議改為「基本工資工作小組之組

成要點」，另建議本規範第 8點修改為本組成要點由部內自行決

定，部長同意後實施即可，應毋須經過小組討論。 

吳委員慎宜： 

附件二之規範似未規定議事進行程序，係規範成員之組成，建

議名稱應為「基本工資工作小組要點」。 

劉委員士豪： 

建議更改為「基本工資工作小組之組織及運作要點」。 

 

第三案：有關基本工資工作小組重要研議成果一案，提請 公鑒。 

與會人員發言重點(按發言順序)：  

何委員語： 

此議題是前次由勞方代表提出的，並非資方代表提出的，建議

將會議資料說明(二)「『雇主團體』要求外籍勞工不適用…」部

分刪除。 

莊委員爵安(戴國榮秘書長代)： 

有關外勞脫鉤議題個人表示反對。 

鄭委員富雄： 

過去係由勞方提出外勞與基本工資脫鉤之議題，經專家學者研

議後，報告指出無法脫鉤，建議勞動部應先將歷次會議的來龍

去脈對新委員說明清楚。 

蔡委員宏駿： 

本人業已澄清並無建議外勞脫鉤。 

李委員健鴻： 

一、 ILO最新一份對全世界有最低工資制度國家的比較研究報告是

在 2014年發佈，明確提到 ILO的會員國有 186國，其中 171

國有簽署且實施 1970年發布之最低工資公約，加上台灣，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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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有 172國有實施最低工資制度。 

二、 172個國家中，本、外勞均一體適用該國的最低工資，但原因

不同，ILO報告中明確提到所有已開發國家均未簽署移工公約，

有簽署移工公約的都是開發中國家即外勞輸出國，先進國家之

所以本、外勞一體適用最低工資，不是因為遵守移工公約，而

是因其國內勞動法令之要求。 

 

第四案：當前經濟社會情勢之影響評估報告案，提請 公鑒。 

與會人員發言重點(按發言順序)：  

李委員健鴻： 

當前經濟社會情勢之影響評估目的在於能將初步影響的分析性

意見提供給委員參考，在正式審議委員會時，能聚焦討論。建

議下次小組會議時，請業務單位針對基本工資審議辦法的 7項

指標提出初步分析報告。 

劉委員士豪： 

贊同委員意見，建議可在下次會議針對數據做更詳細分析。 

莊委員爵安(戴國榮秘書長代)： 

台灣基本工資長期與經濟成長脫鉤，1997年至 2006年凍漲 10

年，這 10年間經濟是成長的，在 2007年後仍是有凍漲或緩漲，

若要將影響評估作為今年審議基本工資時之依據，建議不應忽

略過去基本工資凍漲期間停滯的問題。 

鄭委員富雄： 

一、 就數據來看，我國受僱人員報酬比是偏低，勞方代表認為應該

拉高，但我國經常性的平均薪資是 4萬 7千多元，就平均薪資

與基本工資的比例來看，我國是很高的，建議應將此數字顯示

出來。另外，政府應改善投資環境，設法提高 GDP，但這次的

報告中仍未見到國發會的報告。 

二、 基本工資的上漲，會影響物價指數的上升，而物價上升並非壞

事，溫和的上升反而會帶動經濟成長，但前提是要溫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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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依媒體報導將基本工資調升至3萬元，恐會造成企業倒閉，

及社會紛亂，建議應由專家學者對此議題做深入的研究及模擬

評估。 

劉委員士豪： 

方才委員提到我國平均薪資與基本工資的比例過高部分，OECD

國家自 2014年至 2016年間，台灣的比值為 41%至 43%，約莫等

同德國及荷蘭，台灣算是中間。至於薪資中位數部分，未來或

許可以做為參考的比值。 

何委員語： 

一、 過去曾以 1*（1/2經濟成長率+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作為

調整基本工資之參考。 

二、 建議下次將美國、英國、日本、南韓、美國、新加坡、加拿大、

德國、法國等國 2017年 GDP的美金金額列出比較，若未列出各

個國家國民所得金額，僅以占比呈現，會有很大差距。 

三、 國際貨幣基金會曾將國民所得換算成美金並製表列出消費價值，

台灣的薪資 1元美金可以買到 2.1倍的物質，韓國及香港是

1.58倍、日本是 1.17倍、德國是 1.11、法國是 1.09倍、加拿

大是 1.06倍、英國是 0.95倍，英國是最貴的，各國的物價水

平不同，加上台灣 4月份要調整電費，會導致物價波動，建議

應呈現完整數據，透明、公開的討論。 

四、 韓國去年大幅調升基本薪資的目標，但其目標是 GDP超過 3萬

元才逹到調升百分比，而是漸進式調升的，建議政府也應有相

同的目標，在 GDP上漲至一定金額時，合理的調升基本工資。 

張委員家銘： 

基本工資應無正式計算公式，全世界也沒有一個國家的基本工

資是以公式算出，各國多以平均薪資與基本工資的比重做參考

依據。台灣平均薪資與基本工資比重數據看來似乎不錯，個人

認為並非我們基本工資高，當前平均薪資太低才是重點。又基

本工資之調整並不必然會提高經常性薪資，應係對低薪勞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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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保障。 

李委員健鴻： 

一、 並無先進國家有制定基本工資的調整公式，有接近公式的國家

是法國，如果當通貨膨脹超過 2%時，政府召開勞資會議協商決

定依照 CPI的 2％加上體力勞工的薪資中位數乘以 1/2，以這兩

個指標調高最低工資，但仍須經過勞資協商。 

二、 最低工資的決策機制，大部分國家是勞資協商或政府開勞資政

三方會議討論決定，若有法定的明確公式，幾乎無勞資政協商

的空間。ILO各國雖無公式，但絕大部分國家都有法定調整指

標，可分為參考性指標及拘束力指標，個人認為重點應該哪些

指標是合理的指標，而非制定公式，公式無法因應外在情勢的

變化。 

鄭委員富雄： 

基本工資審議時應就關鍵性指標進行討論，若單純以公式決定，

無討論之必要，建議委員會做出之決議不應受干擾。 

莊委員爵安(戴國榮秘書長代)： 

制度性推升基本工資，實現總統的政見。 

邱委員一徹： 

基本工資 3萬元是蔡總統之期許目標，但大家應就整體經濟環

境與相關數據務實討論，依目前狀況，即使是政府單位及國營

企業也做不到基本工資 3萬元，建議政府積極改善企業經營環

境，企業營運良好，才可能替員工加薪，以免淪為政治口號。 

廖委員修暖： 

所有政策都會影響年輕人低薪問題，例如：建教生對年輕人低

薪的影響很大，因為建教生到企業內占正職員工職缺，相對影

響勞工基本的權益。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中午 12時 30分) 


